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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
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对抢夺罪这一街面常见
犯罪形态的入罪数额标准作了调
整，对加重刑罚情节等作了新的规
定。具体来说，这部抢夺罪最新司
法解释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呢？

●入罪门槛提至1000元
抢夺罪和盗窃罪同属于多发性

的侵财犯罪，对其的惩治需要考虑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收入
增长情况。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
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
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此次《解释》第一条指出，抢夺
公私财物价值 1000 元至 3000 元以
上 ，30000 元 至 80000 元 以 上 ，
200000元至 400000元以上的，应当
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
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
特别巨大”。

而在最高法院 2002 年公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抢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分别是 500
元至 2000 元以上，5000 元至 20000
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

《解释》作此调整，主要是基于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逐年提高。

公开数据显示，1997 年全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60元，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090元；2012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90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724
元，分别增长4.6倍和3.7倍。

实际上，近年出台的有关财产
犯罪的司法解释均对相关数额认定
标准作了调整，比如自2013年4月4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盗窃罪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
别巨大”的认定标准也作了一定调
整。

其中，与 1998 年 3 月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相比，

“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入罪起点标准
由原来规定的 500元至 2000元提高
至 1000 元至 3000 元，“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标准由原来
规定的5000元至2万元、3万元至10
万元分别提高到 3 万元至 10 万元、

30万元至50万元。
抢夺罪和盗窃罪同属于多发性

的侵财犯罪，对其的惩治既要考虑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收入
增长情况，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
的财产安全感、现实治安状况、刑罚
适用总体趋势和与相关司法解释的
协调。因此，对于相关数额标准有必
要根据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情况适时
加以调整。

●抢夺救命钱从重惩处
《解释》第二条规定，抢夺公私

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
较大”的标准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
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曾因抢劫、抢夺或者聚众
哄抢受过刑事处罚的；（二）一年内
曾因抢夺或者哄抢受过行政处罚
的；（三）一年内抢夺三次以上的；
（四）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抢夺的；
（五）组织、控制未成年人抢夺的；
（六）抢夺老年人、未成年人、孕妇、
携带婴幼儿的人、残疾人、丧失劳动
能力人的财物的；（七）在医院抢夺
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八）抢夺
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
救济款物的；（九）自然灾害、事故灾
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
在事件发生地抢夺的；（十）导致他
人轻伤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
的。这是最新司法解释在提高抢夺
入罪、量刑门槛的同时，对一些特殊
情节降低门槛的举措，强调了宽严
相济的态度。

●特殊情节可认定为抢劫
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乘人不备，公开夺取数额较大的
公私财物的行为。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抢夺罪和抢劫罪的最大区别在
于，前者是“乘人不备”，后者则是强
行劫取，往往使用暴力等手段。

但是依据《刑法》的规定，“携
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
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依照抢
劫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 2000 年发布的

《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刑
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
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
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
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
抢夺的行为。”

刑法之所以规定一些抢夺行为
依抢劫罪论处，是因为这些情节特
殊的抢夺，其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化，
比如携带凶器抢夺，其社会危害性
和普通抢夺有着本质差别，有必要
依照抢劫罪惩处。

此次《解释》第六条也强调，驾
驶机动车、非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
具有：（一）夺取他人财物时因被害
人不放手而强行夺取的；（二）驾驶
车辆逼挤、撞击或者强行逼倒他人
夺取财物的；（三）明知会致人伤亡
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
人轻伤以上后果，这三种情形之一
的，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因为这种“飞车抢夺”行为对受
害人和社会的危险性，已非普通抢
夺可以比拟。

●四情形可免刑事处罚
解释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

较大，但未造成他人轻伤以上伤害，
行为人系初犯，认罪、悔罪，退赃、退
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
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
予刑事处罚；必要时，由有关部门依
法予以行政处罚：（一）具有法定从
宽处罚情节的；（二）没有参与分赃
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三）被害人谅解的；（四）其他情节
轻微、危害不大的。

此外，解释还规定驾驶机动车、
非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以抢劫罪定
罪处罚：夺取他人财物时因被害
人不放手而强行夺取的；驾驶车
辆逼挤、撞击或者强行逼倒他人
夺取财物的；明知会
致人伤亡仍然强行
夺取，并放任造成财
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
果的。

抢夺老弱病残孕将被重罚
■秦庆国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和在其上的
建筑物抵押，会经常出现不一致的
情形，两种情形下的冲突如何处理，
关于法律的如何使用和认定问题，
更是当事人关注的问题，案件的判
决关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处理不
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现举例说
明：

某开发公司在受让的土地上建
了一栋写字楼。为融资需要，经该
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向市中区某农
业银行借款二千万元，土地使用权
评估为一千万元，并在土地管理部
门办理了相关的抵押登记。其后，
公司又以该写字楼作为抵押物，向
市中区某建设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写字楼评估为二千万元。并在房屋
管理部门办理了相关的抵押登记。
后因该公司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
务，市中区的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
均向法院起诉，要求实现其抵押

权。市中区的两家银行如何受偿？
通过调查发现不同的法院对此案的
判决不相同，通常是判决各自受偿
或由一方先行受偿，从而造成的当
事人的认识分歧和诉累。法律规定
的基本原则是双向统一原则。《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三十一条规
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使
用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
权同时转让、抵押。《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以依法
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
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
时抵押。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
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
条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
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
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
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抵押
人未依照前款规定一并办理的，未
抵押的财物视为一并抵押。

现实的审判实践中有两种观

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担
保法》一并抵押之规定，将土地使
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解释为一体，构
成一物两押，两个抵押均有效，按
照登记先后实现抵押权。第二种观
点认为，“房随地走、地随房走”
双向统一原则所强制的对象或内容
不是抵押权的设定，而是抵押权的
实行，即允许分别设定抵押权，在
实行抵押权时，应就土地使用权和
房屋所有权分别估价，一并处分，
并就拍卖所得价款分别清偿相应的
抵押权。第二种处理意见得出的结
果，显然与物权法的规定相悖。物
权法的规定在于限制当事人分别抵
押，禁止当事人破坏双向统一原
则。只抵押其中之一的，视为一并
抵押，只登记其中之一的，视为一
并登记。

由此得出该案的正确处理结果
是：市中区某农业银行可以就土地
和写字楼变现价值优先受偿，可受
偿二千万元。市中区某建设银行仅
能就剩余的价款一千万元受偿。

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分别抵押的效力认定
■韩德东
■市中区人民法院

一老人在过世前，曾经写
了一份赠与合同，将一处房产
赠与小儿子。但此后，他又写
了一份遗嘱，明确同一处房产
由大儿子继承。 现在老人已经
去世，请问律师，这处房产究
竟应该归大儿子所有，还是归
小儿子所有？ ——方先生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根据方先生所叙述的情况，

我认为关键在于老人生前所写
赠与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房屋
是否已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

如果赠与合同已经实际履
行并办理过产权登记，则老人之
后所写的遗嘱无效，因老人生前
已经处理了自己的个人合法财
产；如果该赠与合同并没有实
际履行的话，则老人的房屋按照
其遗嘱的内容执行。

先赠与后继承 咨询房产归属

我是家中的老大，有两个弟
弟一个妹妹。我与父母及两个
弟弟同住，户口也在这处房屋
中，妹妹的户口在结婚后已经迁
出。对这处房屋我们只有使用
权，户主是父亲。

2003年，父亲买下该房，产
权人登记为父亲一人。

2012年6月父亲去世（此前
母亲已于2002年去世），之后两
个弟弟找了邻居老人冒充父亲，
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了产权变
更手续，现在房子的产权人变成
了他们。

请问律师，他们这样做的
产权变更是否合法有效？我和
妹妹是否应有继承权，具体如
何分配？我们现在该如何维护

自己的权益？ ——左先生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上述房屋产权变更手续依
法应当予以撤销，因其系当事人
采取欺诈手段骗取登记。

左先生可以收集能证明父
亲去世在先，产权变更在后的证
据，如父亲去世确切时间的证
明、邻居证词等，然后持这些证
据到房屋登记部门提出申请撤
销登记的异议，或者向人民法院
提起撤销产权变更登记的行政
诉讼。

在产权变更登记撤销之后，
房屋产权仍恢复到归父亲所有，
以此作为遗产。依继承法的规
定，该处房屋应由左先生兄弟姐
妹四人按均等份额分配。

兄弟骗取房产 应该如何维权

我的前男友在今年 3 月以
同居财产分割为由，向法院起诉
要求分割我的房产，法院判决他
败诉，他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随后他不断骚扰我，还到我
单位吵闹影响我的工作，甚至扬
言要曝光我们同居期间的一些
隐私照片，除非我给他钱。

请问律师，他这样恶意骚扰
我，我该怎么办？——韩小姐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韩小姐前男友的上述做法已经
涉嫌敲诈勒索罪，对此韩小姐可
以向当地公安机关的报案，要求
公安机关调查处理。

分手遭到骚扰 询问如何应对

我哥前段时间开车撞伤了
3 个人，现在3 个伤者里还有人
没有完全康复，但康复的那个人
已经起诉索赔了，他们说要分别
到法院去起诉。

我想知道，同一起事故里的
伤者（互相之间是亲戚关系）可
以分开来起诉吗？我哥是否只
能一一应诉，而不能要求法院一
并审理？ ——张先生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

关规定，交通事故中的伤者确实
是可以各自单独起诉的，法律并
不强制同一事故的伤者必须共
同起诉。

如果伤者在差不多的时间
段内起诉，张先生的哥哥也可以
要求法院合并审理，法院有权作
出是否合并审理的决定。

车祸三人受伤 可否分别起诉

刘某借了我数万元，由于得
知我将借据不慎遗失，因此便矢
口否认借钱的事，我现在只有和
他交涉的短信，内容包括最初答
应尽快还款，也有后来不承认欠
款的内容。

请问律师，这些短信能否作
为证据？我凭这些短信去起诉，
能要回我的钱么？还应当准备
些什么证据？ ——许先生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
切事实，都是证据。而在民事诉
讼中，人民法院对各种证据必须
综合案件的全部材料加以分析、
判断，辨别它的真伪，审查确定
它的证明效力。

短信本身可以作为向法院
提交的证据，但对方也有权对该
证据提出质疑，并提出证明自己
说法的相关证据，最终法院要综
合双方的证据情况来查明事实、
断明是非。

因此，有短信作证当然可
以提出诉讼，但要想赢得诉
讼，许先生还应收集能证明该
借款事实的其他证据，比如电
话录音、其他无利害关系人的
证词、借款当天自己取款的记
录等。

只有一系列
证据能形成证据
锁链，才有助于许
先生赢得诉讼。

不慎遗失借据 短信能否作证

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

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

热线：0632——3330625联系，专业律师将

免费为您解答并在每周二《律师周刊》刊出。


